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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就政府收支全口

径预算、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权限、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等作出

具体规定。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从决定频频出现硬化预算约束的字眼可看出，预

算管理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使财政收支更加规范透明，通过增强预算的科学性把

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有助于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同时规范地

方政府举债行为，防范和化解财政和地方债务风险，为下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铺路。

决定中提出的明确一般公共预算等四类预算的收支范围，财政部财科所金融

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认为，政府收支纳入全口径管理，我国已经提了很多年，也是

新的预算法的核心内容，相应地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必须要体现这一内容。因为，

如果管理制度跟不上，没有硬性要求，那么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就不够，很容易走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则对此表示，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

的管理，拓宽其口径、范围和覆盖面非常有必要。将原来的“吃饭财政”、“建设

财政”、社保基金都纳入预算，管理起来更科学，可避免地方政府产生盲目扩张

负债、投资花钱的冲动。过去地方政府盲目上马了一些项目，虽然短期内可以拉

动地方 GDP，但是却把债务风险遗留下来，还造成了重复建设和财政资源的浪

费，甚至滋生腐败，这需要从制度上找到原因。而政府预算体系定位清晰、分工

明确后，就会遏制地方政府的这种冲动。

此次决定的另一亮点是把政府性债务作为一个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赵全厚

认为，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倡导的政绩考核多元化的体现，既要考虑到地方官

员任职期间看得见的政绩，同时也要衡量为取得成绩付出的代价有多少，防止地

方政府出现过度、违法违规举债推进“造城运动”的倾向以及调任后把债务留在当

地的换届负面效应，有助于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而且，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



下，把地方债务纳入考核是大势所趋，如果没有这种硬性政绩考核约束，或者考

核指标过于单一，比如 GDP、财政收入增长等，那么很容易把地方债务风险越

放越大，或者把风险延后。当前不少地区的或有负债已然不小，有针对性的政绩

考核机制将促使地方财政支出更为谨慎，坚持稳健的财政收支制度。

打破中央政府对地方发债的隐性担保，在决定中得到明确体现，地方政府对

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是新预算法赋予地方政

府依法适度举债权限后地方债管理的根本原则。这在 10月 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有同样的表述。

徐洪才分析说，以往的地方债务管理中有很大的不透明性，中央政府的“父

爱主义”又使地方政府有过度举债的冲动。以后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发债大包大

揽和兜底，而是修明渠、堵暗道，开启了地方市场化发债的路子，意在改变预算

软约束的做法，由地方发债主体自己承担风险，这样既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

又促使地方政府强化预算管理，有利于降低财政风险。在自发自还的地方债务管

理中，信用评级以及地方财政是否稳健，以及发债项目未来是否有现金流和收入，

将成为发债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地方债券的信用等级和还款能力差，那么对应

的融资成本就相对较高。

赵全厚补充说，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是为了防范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

如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处置责任就更加明确，但是救助和处置不一

样，中央政府在地方债务风险预警和处置上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事实上，决定对此已作出详细而明确的安排，财政部要根据债务率、新增债

务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等指标，评估各地区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

区进行风险预警。

另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实行，也将为财政预算提供动态管理和中期调整

的空间。


